高雄市公共廁所管理要點
一、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市公共廁所（以下簡稱公廁）之管理，以維護環境衛生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廁，係指本府或其他單位建造供公眾使用者。

三、公廁種類如左：

（1） 標準公廁：指具有沖水式便具，並具腐敗槽、沉澱槽、過濾槽及氧化槽等之化糞池者。

（2） 簡易公廁：指為應需求，按地形建造短期使用者。

四、公廁興建之權責劃分如左：

（1） 環境保護局：擬訂新建計畫，編列預算並負責興建及管理。

（2） 區公所：覓地建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及附近住戶同意書，專案申請興建。

（3） 地政處：協助辦理撥用建廁土地。

（4） 財政局：協助辦理收購建廁土地。

（5） 工務局：核發建築執照事宜。

（6） 凡新建人行地下道及高架橋時得附設標準公廁，興建完成後交由環境保護局列管。

（7） 非本府單位興建公廁，或各單位設置簡易公廁，應事先經報本府環境保護局同意，俾便統一管理及隨時派員督導。

五、公廁興（修）建要件如左：

（1） 興建或修建公廁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不得靠近水體污染水源。

（2） 興建公廁以標準公廁為原則，但因應臨時需求，供短期使用者得設置簡易公廁。

（3） 公廁興建應男女分設，並於適當地點設置標示牌，其台度、地面應舖設磁磚、馬賽克或其他不易滲水之建材，週邊應設置堅固適度之排水溝。

（4） 公共場所興建公廁時，其盥洗設備應考慮方便殘障者使用。

（5） 餐廳、飯店、游泳池、百貨公司及娛樂場所等公廁應設有洗手盆（池），並備有清潔劑或電動烘手器等。

六、公廁清潔維設要項如左：

（1） 有專人定時清洗，經常維持清潔衛生。

（2） 有充足水電供應，通風照明良好，無臭味。

（3） 門窗、天花板、地面、瓷磚清潔無垢，便池、便坑衛生通暢，地面無積水情形。

（4） 廁所內外不得堆置雜物，並保持週邊二公尺內環境整潔，及水溝暢通。

（5） 公廁應每天消毒，每年至少油漆粉刷一次，糞坑化糞池須適時清理。

（6） 其餘依據事務管理規則及營業衛生管理有關法令規定之事項。

七、公廁清潔衛生管理責任區分：

（1） 環境保護局：一般列管公廁。

（2） 民政局：寺廟、教堂、古蹟及宗教活動等場所之公廁。

（3） 建設局：公民營市場、公車船站、動物園、觀光風景區等場所之公廁。

（4） 工務局：公園、綠地等場所之公廁。

（5） 社會局：殯葬館等場所之公廁。

（6） 衛生局：醫院、飯店、餐廳、旅館、影劇院、歌廳、百貨公司等場所之公廁。

（7） 教育局：各級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游泳池、文化育樂活動等場所之公廁。
（8） 勞工局：勞工育樂中心等場所之公廁。

（9） 區公所：區公所設置之敬老亭、社區活動中心等場所之公廁。

（10） 其餘各行政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之公廁由各該機關自行負責外，並責成各區公所列為督導對象。

八、公廁清潔衛生督導考核如左：

（1） 事務管理人員應每日檢查，權責管理單位每週檢查一次。

（2） 區公所：對轄區內所有公廁每月檢查一次，並將檢查情形報本府環境保護局彙整。

（3） 環境保護局

1、 負責全市公廁之督導考核，並邀集各有關單位會同定期或不定期全面檢查。

2、 對各單位檢查不合格公廁追蹤複查。

3、 彙整各單位對列管公廁檢查情形，每季提本府首長會報，並通知各權責單位改善。

4、 重要慶典活動期間，協調各有關單位加強公廁清潔維護，並派員加強督導。

（4） 全市公廁清潔衛生聯合督導檢查小組：

由本府環境保護局、衛生局、研考會、視察室等單位各指派代表一人共同組成，由環境保護局召集之，每季定期抽查全市公廁一次，並參考各單位平日督導考核成效，綜合評定成績，每年辦理獎懲。

（5） 檢查項目及評分標準如附公廁清潔維護檢查評分表，並參酌實際使用情形。

九、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